
嶺東科技大學「宿舍火警事件」值勤人員標準作業流程 
 

 

 

請通報人按火警警報

器及進行簡易滅火 

察看火警受信總機確認火災顯示位置及

確認現場是否起火 

 

1.進行滅火 

2.開啟出入大門 

3.疏散逃生 是

通知宿輔老師/ 
住宿中心主任/ 
值勤教官，趕至 

 

 
現場是否

起火 

 

 

否 進行誤報處理/ 

警報解除流程 

災害現場。 

 

是 否 
火勢是否撲滅 

關閉火災警報器 
 
 

廣播告知同 

學火警誤報 

 

 
廣播稿： 

各位同學大家 

好，剛才為火警 

誤報，請勿警慌 

1.查看火勢是否完全 

熄滅。 

2.通知衛保組及協助

受傷同學送醫急 

救。 

3.向軍訓室主任、學

務長回報。 

4.通知總務處。 

報警與逃生避難 

1.撥打 119。 

2.廣播通知學生

按疏散逃生路

線至安全空曠

地點集合。 

 

通知宿輔老

師/住宿中心

主任/值勤教

官，回報處理

經過。 
 

 

通知總務處

進行消防設 

，目前已關閉警

鈴，會盡速進行

檢測及修繕，也

請大家注意安全。 

 

預防準備： 

備檢測。 

1. 請總務處定期檢查供電系統、消防

逃生設備否完善。 

2. 宿舍定期實施消防疏散避難演練。 

3. 呼籲住宿生自備手電筒、電池等。

備註：第 1 時間通知，上班(課)時間

通知宿輔老師/住宿中心主任；非上班 

(課)時間通知值勤教官。 

 

製表時間：108 年 3 月 28 日 製表單位：住宿服務中心 

 

接獲宿生通報 
 

警報器鈴響 

1. 通知衛保組及協助受傷人員

送醫急救。 

2.清查住宿生名單確認火場內

受困人員，迅速通知消防人

員搶救。 

3.向軍訓室主任、學務長回報。 

4.通知總務處。 

5.請同學向家人報平安。 


